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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塑造了他的罪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互动

关系，互为诱因。 而观念的更新和刑事的理论在司法上也有

所反映。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自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兴起

的“恢复性司法”运动以来，被害人?加害人逐渐成为刑事司

法制度的中心地位，而国家追诉主义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明

显弱化。这显示出“被害人开始从国家惩治犯罪活动的旁观

者，转变为刑事司法的核心参与者” 。 我国也有学者对刑事

学科研究范式的理论进行创新，提出“刑事三元结构论”，

强调犯罪者、被害者和相关环境的结构性互动关系。 从这些

学说和观点可以看出，被害人与加害人是共存于犯罪特定情

境之中既相互对立又互为依存的矛盾统一体。正如有学者指

出，在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互动模式中，被害人不仅仅是消极

客体，而应该将加害人与被害人两方面都是互为客体而行动

着，被害与犯罪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一种静止的量，犯罪化过

程（变为犯罪人）和被害化过程（变为被害人），是作为相

互作用的过程进行的。 这正是正确认识、判定被害人过错的

理论前提。 四、具体判定：刑法意义上被害人过错的认定 （

一）互动中的相对性－－在被害人与加害人互动过程中考察

过错的相对性 被害人过错行为与加害人侵害行为是一个对立

的统一体，具有互动性。因此在考量被害人过错对加害人定

罪量刑的影响时，决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将他们结合起



来，在互动关系中才能正确认识被害人过错及其意义。 首先

，可以从被害人与加害人的相互关系进行考量。比如，被害

人与加害人为争抢地下赌场而产生争执，进而发生多人持械

互殴，致被害人伤亡。这与邻里之间因琐事产生纠纷，加害

人激愤之下与被害人发生互殴而导致伤害相比，尽管被害人

在犯罪的起因上都存在着过错，但由于其相互关系的不同，

其被害人过错在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又比如，在诈骗犯罪

中，被害人往往有贪利、轻信的过错，但由于这种过错的产

生是在犯罪人的诱导下产生，尽管被害人需要加强辨别、提

高防骗的能力，但相对于犯罪人有意利用被害人的贪小便宜

的心理而实施诈骗犯罪而言，其过错是被动的、轻微的。 其

次，被害人过错还与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本身的恶劣程度相关

。尽管被害人存在的一定过错，但如果加害人犯罪手段特别

残忍、情节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特别恶劣，相比较而言，被

害人过错的情节是轻微的，可对加害人不予从轻处罚。相反

，虽然被害人的行为在犯罪起因上有一定的过错，但如果加

害人的犯罪手段一般、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危害后果也非特

别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过错在相比较中显现出来，可

以对加害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再则，从量上分析也可以看出

被害人过错的相对性。如果“把犯罪的责任作为整体‘1’，

则存在‘加害人的责任=1-被害人的责任（过错）’等量关系

，也就是说，当被害人的责任过错为‘0’时，加害人的责任

为‘1’，应当承担全部责任⋯⋯随着被害人过错由‘0’到

‘1’逐渐增长，相应加害人的责任由‘1’到‘0’逐渐减少

。当被害人的过错等于‘1’时，加害人的责任是‘0’，也

就是说加害人不承担责任，如正当防卫” 。可见，被害人过



错具有相对性，必须在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中才可能

正确判定被害人过错。 （二）行为的不当性－－过错行为超

出社会所共同认可的范围，具有不当性 被害人过错行为具有

不当性，即不符合社会一般伦理要求，超出社会共同认可的

范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依社会常理即能作出否定性评价的

行为。 被害人过错的性质不仅包括不法行为，而且还包括不

道德行为。但有人认为，如果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仅仅是违反

社会道德的行为，那么他的行为对加害人加害行为的定性没

有影响。对此，笔者并不赞同，并且认为不乏行为或者不道

德行为不应成为判断被害人过错认定的标准。在国外的法律

中，被害人的不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导致犯罪者实施犯罪的

，都列为被害人的过错。 而且，在不同的关系中，不道德行

为对引发犯罪的作用上也是不同的。比如，自己的配偶与他

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导致发生伤害案件，则可能成立被害

人过错。但是，如果与已无关的男女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甚

至从事性交易，但行为人并不能以此行为不道德而予以打击

，并以被害人的不道德为自己辩护。 此外，需要探讨的问题

就是，行为人本身存在不法行为是否成立被害人过错？这需

要具体加以分析。 对于加害人、被害人双方都有过错，双方

的过错行为均已达到犯罪的地步，则不成立被害人过错。比

如双方互殴，相互间的伤害都已达到轻伤以上程度，这对双

方已互为加害人、被害人，任何一方的过错行为，一般都不

影响到对另一方的量刑。即使双方量刑有轻有重的话，那也

是因为各自犯罪性质本身所决定的。再比如，双方在赌博过

程中，由于被害人“抽老千”，加害人在发现后气愤之极，

并将其殴打致伤。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过错也不成立。因



为，双方从事的都是不法行为，并且是共同实施的，尽管“

抽老千”是引发伤害案件的原因，但加害人不能以被害人存

在过错而要求从轻处罚。在此种情况下无所谓对错之分。 但

是，如果被害人利用加害人的不法行为进而实施不法行为，

仍然可能成立被害人过错。有这样一个案例，杨某等人利用

汪某等人开设赌场聚众赌博的机会，组织老乡找汪某收取保

护费，在遭到拒绝后，双方进而产生争执和扭打，结果在争

斗中杨某被殴打致死。对此，辩护人认为，本案的被害人是

“前来赌场收取保护费”并导致双方发生争执、扭打，进而

发生后来的伤害案件。他们的行为是引发本案的直接原因，

并且也涉嫌犯罪，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但法院认为，事发

当时双方均系从事违法活动，无对错可分。对此，笔者并不

赞同。虽然加害方在事发前从事赌博活动系违法，依法应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其并不必然导致斗殴以致后来的伤亡

案件的发生。相反，伤亡后果的发生正是由于被害人收取保

护费引起的，如果没有被害人的不法行为，也不会导致伤亡

案件的发生，其之间具有关联性，甚至因果关系。法院仅仅

以双方都从事违法活动进而认为无对错可分，值得商榷。其

与双方共同实施不法行为而引发其他案件是不同的。因为，

赌博行为和收取保护费的行为是相对独立的，尽管都是违法

的，但不能以此否认收取保护费行为与伤害案件之间的因果

关系。 （三）作用上的关联性－－与诱发犯罪意识、加剧犯

罪程度具有关联性 一般认为，“被害人过错的存在，与犯罪

者犯罪行为的产生没有必然性，二者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因果

关系，存在的仅仅是一种关联性而已。” 被害人过错的关联

性指的是被害人过错行为必须与犯罪意识的产生、犯罪行为



的加剧具有一定的联系。 实践中，被害人过错在犯罪的发生

中往往起着“催化剂”和“推进器”的作用，“诱发犯罪意

识，创造犯罪实施的条件，降低犯罪实施的风险”。 具体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诱发犯罪的产生。即诱发犯罪人犯罪意

识，产生犯罪行为。在一些案件中，由于被害人法制观念单

淡薄，心胸狭隘，易于偏激，恶意挑起事端，其言行往往诱

发被害人加害动机的产生，导致加害行为的实施。比如，王

某生性软弱经常被张某欺辱。某日，张某等人当众羞辱王某

，并对其女友出言污秽，动手动脚。王某忍无可忍，顺手操

起一块石头，将张某砸成重伤。本案中，王某对张某的羞辱

采取了极端的回应，触犯刑法，但被害人张某在互动中对激

发事件发生起到了明显的原因性作用，被害人的行为与被害

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关联性。二是加剧犯罪的程度，即在犯罪

过程中由于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导致侵害程度加剧。比如，邻

里之间因矛盾而斗殴，在相互殴打中，被害人又激对方一句

“有本事，咱们单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行为人一听，

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将被害人刺死。原本只是一般的违法犯

罪，因为被害人的出言不逊，导致犯罪行为升级。 （四）时

间上的特定性－－被害人过错存在于犯罪行为实施完毕前 被

害人过错行为发生时间具有特定性，是在犯罪行为实施完毕

以前 。否则，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这从被害人

过错作用的关联性的两个方面也可以看出。 但是有种观点认

为，“被害人过错行为的时间，既可能发生于犯罪行为之前

，如被害人伤害加害人在先；也可能发生于犯罪行为之时，

如被害人与加害人互殴；还有可能发生于犯罪行为之后，如

由于被害人延误治疗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更大的伤害后果



。” 具有时间的特定性。对此，笔者并不赞同。首先，既然

可以存在与犯罪行为之前、之时和之后，那也无所谓时间上

的特定性。其次，犯罪行为结束后，被害人的过错与犯罪人

的行为没有关联性。如被害人在伤害后果发生后，因故意或

重大过失延误治疗时机或放弃抢救，导致伤势加重或者死亡

。尽管一般情况下，被害人对加害人犯罪造成的加害后果应

当采取合理方式和手段减轻损失，防止危害后果加大，但被

害人在这方面的过错并不影响追究犯罪人故意伤害罪 的刑事

责任。 （五）过错的程度性－－过错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程度 

对过错程度的判断，应根据其行为的性质、方式、情节等因

素来综合确定，并以社会的评价作为客观标准。“被害人的

过错行为不仅应当具有依社会常理公认的不当性，而且应达

到一定程度，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才具有刑法上的意

义。被害人行为的轻微过失或错误，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被

害人过错责任。” 对被害人过错程度的区分，目的就在于衡

量其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影响。但至于对被告人是从轻、减

轻还是免除处罚则需要综合判断。一般情况下，对被害人有

严重或重大过错，甚至有因果制约性即如果没有被害人的先

行行为，加害人的犯罪就不可能发生。对这种情况，一般可

以考虑给予减轻处罚，如果被告人行为本身轻微，危害后果

不大，甚至可以考虑免于处罚。如果被害人的过错有可能诱

发或者引起犯罪行为，对犯罪的发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这种较大过错或明显过错的情况可以考虑从轻处罚。当然

，并非凡被害人有过错的就一律对犯罪分子从轻判处，还要

根据其他情节来综合考虑。 五、结语 正确认定被害人过错并

对其刑法意义作出准确判断，要求我们在界定清楚概念、更



新观念的基础上，既要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教育改造

的可能性，还要通过对案件被害人是否有过错、过错的程度

如何、对犯罪发生的影响力大小以及加害人对该过错刺激反

应的强烈程度等进行综合分析。 同时，对被害人过错及其认

定的研究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这需要在司法实践与理论研

究中不停的来回穿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

成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